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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文化部推動公共圖書館辦理優化圖書採購及閱讀推廣計畫」，並自即日生效。

附「文化部推動公共圖書館辦理優化圖書採購及閱讀推廣計畫」

部　　長　李遠

文化部推動公共圖書館辦理優化圖書採購及閱讀推廣計畫

一、目的：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各縣市公共圖書館提升圖書採購品質，並辦理

金鼎獎、金漫獎及金繪獎各類國家級出版獎項推廣活動，推動全民閱讀風氣，支持我

國出版產業穩定發展及提升內容創作，特訂定「文化部推動公共圖書館辦理優化圖書

採購及閱讀推廣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委辦對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縣市政府）。

三、實施期程：自核定之日起至次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四、委辦項目：

（一）優化圖書採購（必選項目）：各縣市政府如規劃依本部訂定之「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辦理中文圖書採購應注意事項」辦理（或另設計其他可達致同等效

益之採購機制），保障出版社實得圖書定價七折以上，且購買之紙本書應包

含近二年內金鼎獎、金漫獎及金繪獎之得獎作品，本部將酌予提供一定比例

行政費用。

（二）閱讀推廣活動（必選項目）：

１、各縣市政府應以金鼎獎、金漫獎、金繪獎或其他我國原創書籍為主題（非

翻譯書），與縣市內實體書店、各級學校或民間團體共同合作，辦理主題

展示及系列推廣活動。

２、各縣市政府應提出閱讀推廣活動主題、場次、規模、合作對象及目標群眾

等詳細規劃，本部將酌予提供一定比例閱讀推廣活動經費，直轄市以電子

書（含買斷、租用、計次）及實體圖書採購經費之百分之五為上限；縣市

以電子書（含買斷、租用、計次）及實體圖書採購經費之百分之十為上

限。惟本部得審酌整體資源分配及區域平衡，核定委辦經費。

（三）電子書計次借閱服務（可依各縣市政府需求申請）：

１、點數加碼比例：

（１）本部將依據各縣市政府已購買且當年度未經本部加碼投入之點數為

基礎，直轄市增加投入二倍點數、縣市增加投入九倍點數為上限。

本部得考量整體資源分配、財力級次及文化平權，調整本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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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點數比例。

（２）若各縣市政府自本部核定日起至次年十一月三十日止，追加購買計

次借閱點數或增加新的計次借閱平台，本部得再增加投入，鼓勵各

縣市政府積極推動。

（３）若本部已撥付各縣市政府之點數及各縣市政府既有點數之總實際使

用率未達百分之七十，本部得暫緩增加投入。

２、配合事項：

（１）各縣市圖書館首頁應明顯標示所導入之各計次借閱平台入口，並放

置本部建置之整合網站連結，方便民眾取得電子閱讀資源。

（２）本部所核定點數由各縣市政府依其借閱規則及所挑選書目提供讀者

使用。為擴大推動電子書計次借閱，鼓勵民眾數位閱讀，各縣市政

府於本部增加投入期間，應取消讀者每人每年或每月使用上限及地

理位置檢核機制。惟為避免資源浪費，參與縣市政府應同意本部所

設定之讀者使用規範，並由各借閱平台檢核，經各借閱平台檢核違

反使用規範之讀者，各借閱平台應即停權該讀者電子書計次借閱權

限一個月，並副知各縣市圖書館。本部及各縣市圖書館如查有計次

借閱違規情形，亦得通知各借閱平台辦理停權。

（３）如各縣市政府點數用罄、受限預算無法再追加，應評估於圖書館介

面引導讀者至其他平台選購，培養藝文消費習慣。

（４）上架電子書計次借閱平台之圖書，不得違反「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

分級管理辦法」及其他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且每人每月同一平台

借閱上限為十次、每人每年同一平台同一本書借閱上限四次，其餘

讀者身分認證、閱覽規定及放置書目依各縣市圖書館規定辦理。

（５）預算如經立法院刪減，則本部保留委辦變更或終止之權利。

五、申請及審查：

（一）申請及審查方式：

１、申請時，應提交計畫書及相關佐證資料，計畫書中需敘明以下內容（申請

時間及格式，由本部另行公告）：

（１）優化圖書採購：應敘明當年度中文圖書採購契約、行政費比例，並

檢附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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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閱讀推廣活動：應提出閱讀推廣活動或主題書展規劃，並敘明當年

度電子書（含買斷、租用、計次）及實體圖書採購經費，並檢附佐

證資料。

（３）擴大推動電子書計次借閱服務：當年度已購買且未經本部加碼投入

之計次借閱點數購買證明，或敘明後續購買後再申請。

２、審查：本部將採書面審查，並將審查結果正式函知各縣市政府。

（二）審查原則：

１、中文紙本圖書採購機制優化執行規劃之完整度及可行性（百分之三十）。

２、閱讀推廣活動規劃之完整度、可行性及預期效益（百分之三十）。

３、去年度電子書計次借閱推廣執行情形（百分之三十）。

４、計畫期程及經費合理性（百分之十）。

六、點數及經費撥付：

（一）計次借閱點數撥付：本部核定後，即依照各縣市政府點數分期撥付規劃，撥

付增加投入點數至各縣市政府合作之電子書計次借閱平台帳號，而後按每季

撥付。本部得視實際執行情形機動調整撥付點數。

（二）優化圖書採購及閱讀推廣活動委辦經費，分二期撥付：

１、第一期款（百分之七十）：完成申請次年中文圖書採購案發包後，檢送年

度工作摘要及進度表、執行進度表（須說明中文圖書費出版社實得折數及

契約文件影本、閱讀推廣活動執行情形、電子書計次借閱點數使用情形）

及收據，經本部審查通過後撥付。

２、第二期款（百分之三十）：次年十二月十日前須檢送成果報告書一式二份

（含全案成果報告、經費結報明細表、照片等電子檔，須說明中文圖書費

出版社實得折數、近二年內金鼎獎、金漫獎及金繪獎之得獎作品購買情

形、閱讀推廣活動執行情形、電子書計次借閱點數使用情形及結案報告影

本），經本部審查通過後撥付。

（三）本案委辦經費為經常門，原始支出憑證採就地查核。

七、督導及考評機制：

（一）受委辦單位應配合本部填報相關管考報表，本部俾憑追蹤計畫進度，進度落

後縣市政府需提出說明及改善方案，本部亦將評估投入整合行銷資源，協力

達成目標。

（二）本項計畫之委辦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計畫如有變更之必要

或因故無法執行，應事先提報修正計畫送本部核定；執行結果如有賸餘款，

應繳回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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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部於年度內不定期派員訪視，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實地訪查各縣市政府

執行情形，實地輔導、考核並訪談參與單位之相關人員，俾供日後委辦之重

要參考依據。

（四）執行本合作計畫之各項公開宣傳場合及所有相關文宣資料，應於顯著位置載

明本部為「協辦單位」及本部之識別系統、圖案、文字或影音資訊等，並於

結案時將相關文宣資料列入成果報告。

（五）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行本合作有關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及行政程序

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文化部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機關或民間團體應

行注意事項、中華民國所得稅法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本計畫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或由本部

另行公告或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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